
 

 

 

 

有关「关连人士」之通知 

 

为符合《 银行业条例》第83条对关连人士的风险承担的规定，如 阁下属于以下定义的关连

人士，请尽速以书面通知卡公司。 

 

「关连人士」指中银香港或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(包括附属公司及分行)的董事/监事/总裁/高

级管理层及主要职员/委员会主席/部门主管/分行行长/从事贷款审批的雇员/控权人(指单独或连

同其他相联控权人持股5%或以上)，或中银香港附属公司、联属公司以及中银香港能对其行使

控制的其他实体及其控权人/小股东控权人/董事/高级管理层及主要职员，以及上述人士的亲属，

或上述人士或其亲属所能控制的任何商号、合伙或非上市公司；客户的董事、合伙人、经理或

代理人是中银香港或其任何控权人、小股东控权人、董事或上述人士亲属；或客户的担保人是

中银香港的任何控权人、小股东控权人或董事或上述人士亲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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